
中華民國 106年度 

臺中市地方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 

甲、總說明 
本市 106 年度附屬單位預算綜計表之編製，係依據預算法第

45 條、第 46 條及第 96 條等規定，配合施政計畫加強為民服務，

增進市民福利及市政建設為主要目標。以收支平衡，減輕本府年度

負擔之原則下，依據各基金主管機關編造 106 年度附屬單位預算

案，綜合彙編完成，並隨同本市總預算案送請市議會審議。 

壹、基金運用主要目標 

各基金係依據預算法第 4條第 1項第 2款暨相關法規，循預算

程序設置各類特種基金。茲按營業基金、作業基金、特別收入基金

等 3類分述如下：  

一、營業基金：  

供營業循環運用者，為營業基金。本市 106年度計 2個營業基

金，為豐原農產品股份有限公司及臺中捷運股份有限公司，係減少

臺中快捷巴士股份有限公司，該公司 105年度董事會決議解散，106

年度編列清理預算，並不納入綜計表彙編，以及新增臺中捷運股份

有限公司。 

(一)豐原農產品股份有限公司： 

依照農產品市場交易法暨施行細則之規定設立，經營果菜市場

業務、把握貨源做好產地調查工作、運用冷藏庫調節供貨之均

衡、加強農藥殘毒檢驗，保障消費者之健康、充實設備加強服

務、建立健全交易制度。 

(二) 臺中捷運股份有限公司： 

依據臺中市臺中捷運股份有限公司組織自治條例設立，以建構

本市成為提供安全、舒適、便捷的捷運烏日文心北屯線服務旅

客，將臺中市塑造為結合捷運及公車等無縫公共運輸系統之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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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城市。 

二、作業基金：  

凡經付出仍可收回，而非用於營業者，為作業基金。本市 106

年度共計 10 個作業基金，包括：公教人員住宅及福利委員會、公

有停車場基金、管線工程統一挖補作業基金、都市更新及都市發展

建設基金、醫療作業基金、市地重劃基金、實施平均地權基金、區

段徵收作業基金、工業區開發管理基金及新增住宅基金。依其設立

目的與任務，僅擇要分別敍述如下： 

(一)臺中市政府公教人員住宅及福利委員會： 

積極辦理本府所屬機關學校公教人員貼補購置住宅利息及急

難救助紓困貸款等業務，確實照護員工生活。 

(二)臺中市公有停車場基金：  

為改善停車設施，推動與獎勵民間投資興建公共停車場，依停

車場法第 4條規定設置本基金。 

(三)臺中市管線工程統一挖補作業基金：  

依據內政部訂定市區道路條例規定設置，運用管線單位申挖道

路所繳納之管溝及路面修復費用，於基金指定用途內，執行道

路養護建設，維護道路品質，保障市民用路之權益。 

(四)臺中市都市更新及都市發展建設基金：  

為辦理都市更新及都市發展事業設置本基金，據以協助本市都

市整體開發、行銷、資訊流通或必要建設等，促進都市土地有

計劃之開發利用，復甦都市機能，改善居住環境。 

(五)臺中市醫療作業基金：  

為強化各區衛生所辦理公共衛生及醫療門診業務，以提升衛生

醫療水準，增進國民健康。 

(六)臺中市市地重劃基金：  

     為推動市地重劃業務，集中運用籌措之經費，加強財務收支管

理與監督，依據臺中市市地重劃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設置

市地重劃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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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臺中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 

為辦理實施平均地權、市地重劃、區段徵收等業務，並促進已

辦竣市地重劃或區段徵收之發展及環境改善，依據平均地權條

例施行細則第 14條規定設置本基金。 

(八)臺中市區段徵收作業基金： 

促進新設都市地區之開發建設，推動區段徵收以建立土地儲備

制度，集中運用籌措之經費，加強財務收支管理與監督，依據

臺中市區段徵收作業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規定，設置本基

金。為利統籌管理，本基金依各區段徵收區分別於金融機構設

置專戶，各設分支計畫分別管理、運用。 

(九)臺中市工業區開發管理基金： 

依據產業創新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規定設立，為加速工業區開

發，健全工業區管理，並推動與工業發展有關之各項建設，促

進經濟繁榮，以減輕本府財政負擔。 

   (十)臺中市住宅基金： 

       依據住宅法第 7條規定設立，為健全住宅市場、辦理住宅補貼、

興辦社會住宅及提升居住環境品質，並依臺中市住宅基金收支

保管及運用自治條例執行辦理本市各項住宅計畫。 

三、特別收入基金： 

有特定收入來源而供特殊用途者，為特別收入基金。本市 106

年度共計 9個特別收入基金，包括：環境保護基金、農業發展基金、

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地方教育發展基

金、勞工權益基金、動物福利基金，及新增產業發展基金、自辦市

地重劃地區管理維護基金。依其設立目的與任務，僅擇要分別敍述

如下： 

(一)臺中市環境保護基金： 

本基金包括空氣污染防制、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環境教育及

水污染防治等 4種基金。 

1.空氣污染防制基金：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18 條之規定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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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徵收之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防制費中

提撥一定比例交地方政府，地方再配合所徵收之營建工程空污

費共同成立本基金，用於推動空氣污染防制工作之相關業務，

並依法成立空氣污染防制基金管理委員會，共同規劃及監督空

污基金之使用，以改善空氣污染情形及維護改善環境品質，增

進市民健康。 

2.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基金：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26 條之規定設

立，本市隨水費徵收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費，積極推動垃圾處

理及源頭減量計畫並有效清除處理廢棄物。 

3.環境教育基金：係依環境教育法設立，並依第 8條第 2項規定，

提撥環境保護基金支出預算、環境保護罰鍰收入及資源回收變

賣所得部分比率金額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地方環境教育

補助款，積極辦理環境教育宣導及推動環境教育相關活動，進

而增進全民環境保護之素養。 

4.水污染防治基金：依水污染防治法第 11 條之規定設立，由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徵收之水污染防治費中提撥一定比例交地方

政府，用於水污染防治工作推動之相關業務，並依法成立水污

染防治基金管理委員會，共同規劃及監督基金之使用，以改善

水質及維護水環境品質，增進市民健康。 

(二)臺中市農業發展基金： 

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訂頒之農業用地變更回饋金撥繳及分

配利用辦法第 7條規定設置，促進農民福利及農業發展，平衡

農業以外產業對農地需求，促進土地資源合理分配及利用，達

到地利共享之目標。 

(三)臺中市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 

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43 條規定設置本基金，以推動

身心障礙者在地就業，以多元化及客製化方式辦理身心障礙者

職業訓練、產品推廣、就業服務、創業輔導等就業促進事項，

補助企業因進用身心障礙員工必要購置改裝修繕之器材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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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核發超額進用身心障礙者之私立機構獎勵金等，期望透過

本基金之運用，協助本市身心障礙者順利並穩定就業。 

(四)臺中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為有效管理運用依公益彩券發行條例發行之公益彩券盈餘分

配款及運動彩券盈餘分配款，專供社會福利及慈善等公益活動

之用，設置本基金。 

(五)臺中市地方教育發展基金： 

依據教育基本法暨教育經費編列與管理法設置，以落實教育基

本法中以法律保障教育經費編列之規定。 

(六)臺中市勞工權益基金： 

為保障勞工權益，增進勞工福祉，協助失業或遭遇職災勞工爭

取合法權益，以度過生活困境並保障勞工基本生活，建立宜居

宜業的好生活城市，並預防勞工遭遇職業災害與職業病的發

生，特設置本基金。 

(七)臺中市動物福利基金： 

依據臺中市動物保護自治條例第 11 條規定設置，以提升本市

動物福利，營造本市為對待動物友善之具國際化的文明城市，

達到增加收容犬貓認養率及落實動物保護立法精神。 

(八)臺中市產業發展基金： 

依據臺中市產業發展自治條例第 13 條規定設立，係為促進本

市產業發展及辦理補助、貼補、貸款信用保證、招商、投資及

其他與產業發展相關業務。 

(九)臺中市自辦市地重劃地區管理維護基金： 

依據臺中市自辦市地重劃地區管理維護基金自治條例規定設

置，係為辦理已辦竣自辦重劃區管理維護。 

 

貳、業務收支及餘絀之預計 

一、營業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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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營業總收入 2,898萬 9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2,676萬 8千元，

增加 222萬 1千元，約增 8.30%。 

(二)營業總支出 1億 239萬 9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2,658萬 6千

元，增加 7,581萬 3千元，約增 285.16%。 

(三)稅後純損 7,341 萬元，較上年度預算稅後純益 18 萬 2 千元，

減少 7,359萬 2千元，約減 40,435.16%。 

(四)固定資產 333萬 5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0元，增加 333萬 5

千元。 

(五)無形資產 50萬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0元，增加 50萬元。 

 
營業基金預算編列情形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本年度    

預算數   

(A) 

上年度    

預算數    

(B) 

比       較 

金額   

(A-B) 

增減     

% 

營業總收入 28,989 26,768 2,221 8.30 

營業總支出 102,399 26,586 75,813 285.16 

稅後純益(純損-) -73,410 182 -73,592 40,435.16 

固定資產 3,335 0  3,335 - 

無形資產 500 0  500 - 

      註:1.營業基金 2個單位。 

       2.臺中快捷巴士股份公司於 105 年度董事會決議解散，106 年編列清理
預算，不列入彙計，上年度預算數亦配合不納入彙計。 

二、作業基金： 

   (一)業務總收入共 65 億 2,578 萬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42 億 7,242

萬 7千元，增加 22億 5,335萬 3千元，約增 52.74%。 

   (二)業務總支出共計 63億 6,987萬 5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31億

3,132萬 7千元，增加 32億 3,854萬 8千元，約增 10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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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年度賸餘共計 1億 5,590萬 5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賸餘共

11億 4,110萬元，減少 9億 8,519萬 5千元，約減 86.34%。 

   (四)解繳公庫淨額 427萬 4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53億 7,594萬 9

千元，減少 53億 7,167萬 5千元，約減 99.92%。 

   (五)長期投資 34 億 2,446 萬 2 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12 億 6,623

萬 8千元，增加 21億 5,822萬 4千元，約增 170.44%。 

   (六)固定資產 9億 1,002萬 9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2億 5,337萬

1千元，增加 6億 5,665萬 8千元，約增 259.17%。 

   (七)無形資產 1,511萬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1,540萬 5千元，減少

29萬 5千元，約減 1.91%。 

 
作業基金預算編列情形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本年度 

預算數 

（A） 

上年度 

預算數 

（B） 

比 較 

金額 

（A-B） 

增減 

% 

業務總收入 6,525,780 4,272,427 2,253,353 52.74 

業務總支出 6,369,875 3,131,327 3,238,548 103.42 

本期賸餘（短絀-） 155,905 1,141,100 -985,195 86.34 

解繳公庫淨額 4,274 5,375,949 -5,371,675 99.92 

長期投資 3,424,462 1,266,238 2,158,224 170.44 

固定資產 910,029 253,371 656,658 259.17 

無形資產 15,110 15,405 -295 1.91 

 註：作業基金 10 單位，如加計分預算 31 個單位，合計 41個單位。   

三、特別收入基金： 

(一)基金來源 490億 2,395萬 3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432億 4,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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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4千元，增加 57億 8,121萬 9千元，約增 13.37%。 

(二)基金用途 499億 4,672萬 6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446億 1,126

萬 8千元，增加 53億 3,545萬 8千元，約增 11.96%。 

(三)基金來源及用途相抵後，本年度短絀 9億 2,277萬 3千元將移

用以前基金餘額支應，較上年度預算數短絀 13 億 6,853 萬 4

千元，減少短絀 4億 4,576萬 1千元，約減 32.57%。 

 
特別收入基金預算編列情形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本年度 

預算數 

（A） 

上年度 

預算數 

（B） 

比    較 

金額 

（A-B） 

增減 

% 

基金來源 49,023,953 43,242,734 5,781,219 13.37 

基金用途 49,946,726 44,611,268 5,335,458 11.96 

本期賸餘（短絀-） -922,773 -1,368,534 445,761 32.57 

註：特別收入基金 9個單位，如加計分預算 325個單位，合計 334個單位。 

參、餘絀撥補之預計 

一、營業基金： 

   (一)本年度盈餘之部 2,260 萬 5 千元（本期純益 69 萬 5 千元，累

積盈餘 2,191 萬元）；本年度分配之部 2,260 萬 5 千元（法定

公積 7萬元，未分配盈餘 2,253萬 5千元）。 

   (二)本年度虧損之部 7,410萬 5千元（本期純損 7,410萬 5千元）；

本年度填補之部 7,410萬 5千元（待填補之虧損 7,410萬 5千

元）。 

二、作業基金： 

(一)本年度賸餘之部 153億 3,470萬 4千元（本期賸餘 6億 8,015

萬 3 千元，前期未分配賸餘 146 億 5,455 萬 1 千元）；本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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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之部 8億 5,863萬 2千元（填補累積短絀 5億 2,425萬 7

千元，解繳公庫淨額 427萬 4千元，解繳實施平均地權基金 3

億 3,010萬 1千元）；未分配賸餘 144億 7,607萬 2千元。 

(二)本年度短絀之部 5億 3,548萬元（本期短絀 5億 2,424萬 8千

元，前期待填補之短絀 1,123萬 2千元）；填補之部 5億 2,425

萬 7千元（撥用賸餘 5億 2,425萬 7千元）；待填補之短絀 1,122

萬 3千元。 

三、特別收入基金： 

已納入基金來源、用途及餘絀預計表內呈現，無頇編製餘絀撥

補表。 

肆、現金流量之預計 

一、營業基金： 

(一)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7,139萬 1千元。 

(二)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383萬 5千元。 

(三)融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2億。 

(四)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 1億 2,477萬 4千元。 

二、作業基金： 

(一)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2億 1,640萬 8千元。 

(二)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5億 8,429萬 9千元。 

(三)融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22億 9,830萬 2千元。 

(四)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 30億 9,900萬 9千元。 

三、特別收入基金： 

(一)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11億 5,172萬 3千元。 

(二)其他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1,122萬 4千元。 

(三)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減 11億 4,049萬 9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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